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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企业
培育方案

为加快我县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肉牛产业规模化发展，

根据《关于印发〈彭阳县 2024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彭党农发〔2024〕2号）文件精神，特制定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方案。

一、实施对象

养殖企业

二、补贴标准

对新建成 300头、500头以上的标准化肉牛养殖场，分别一

次性给予 90 万元、150 万元奖补，盘活利用闲置养殖场并达到

同等建设内容的，按照同等奖补标准的 70%予以奖补。

三、建设时限

实施时间：2024年 1月-10月 30日前。

四、建设内容及标准

（一）300头肉牛养殖场建设内容及标准

建设内容：（1）累计新型养殖圈棚 3000平方米以上；（2）

存栏西门塔尔、安格斯、夏洛莱肉牛 300 头以上；（3）青贮池

1800立方米以上或青贮台 1200平方米；（4）集粪场 450平方米

以上；（5）建设饲草棚及饲料配送室等 600平方米以上；（6）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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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用房等 100平方米以上、消毒室 15㎡以上，且管理区、

饲草料加工配送区、肉牛养殖区、粪污收集处理区分离；（7）配

套围墙大门，大门口建设消毒池；（8）购置与饲养 300头肉牛相

匹配的全混合日粮饲料制备机、撒料机、清粪设备及饲料加工机

械；（9）有土地使用手续；（10）建设标准化粪污处理设施。

（二）500头肉牛养殖场建设内容及标准

建设内容：（1）累计新型养殖圈棚 5000平方米以上；（2）

存栏西门塔尔、安格斯、夏洛莱肉牛 500 头以上；（3）青贮池

3000立方米以上或青贮台 2000平方米；（4）集粪场 750平方米

以上；（5）建设饲草棚及饲料配送室等 1000平方米以上；（6）

建设管理用房等 100平方米以上、消毒室 15㎡以上，且管理区、

饲草料加工配送区、肉牛养殖区、粪污收集处理区分离；（7）配

套围墙大门，大门口建设消毒池；（8）购置与饲养 500头肉牛相

匹配的全混合日粮饲料制备机、撒料机、清粪设备及饲料加工机

械；（9）有土地使用手续；（10）建设标准化粪污处理设施。

（三）设施建设参数

（1）集粪场建设：根据原农业部《畜禽规模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关于《畜禽粪便贮存设计要求》

GB/T-27622-2011，集粪场地面 15厘米厚混凝土，围墙（三面围

墙，留一面为出入口，砂灰粉内墙面）高度 1.5米，24砖混墙，

顶棚下玄与设施地面净高不低于 3.5 米，顶棚采用直径 10 厘米

以上 4米长钢管做支架（地下埋 50厘米），彩钢瓦做顶棚，集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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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有明显的标识牌，专门通道与外界相通，粪便运输车不能通

过生产区和生活区。可根据利用面积确定长、宽度。（2）青贮

池或青贮台建设。青贮池要求建设地上式混凝土结构青贮池，边

墙采用 24水泥沙浆砖墙或 24以上毛石砌筑或水泥盖板等做底层，

内面造 15—20公分厚混凝土，大容量青贮池转角处埋设左右各

1米长 10#钢筋加固，防止开裂；青贮池底层 30公分灰土垫层、

15—20公分以上混凝土。青贮台建设要求底层 30公分灰土垫层、

20公分以上混凝土。

五、进度安排

2024年 1—3月，项目建设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彭阳县审批服

务管理局申请备案，在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后，3月底前向彭阳县农业农村局提交项目立项申请报告及环评

备案表（备案书）；4 月初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和

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后批复实施，4—9 月由建设单位按照方案标

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及设备采购，通过自验后，开展

试运营，并书面申请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县农业农村局在接到验

收报告后组织有关部门在 10月 20日前完成县级验收，建设单位

需提供项目建设方案或初步设计报告（报告需有资质单位出具）、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评审报告（报告需有资质单位出具）、乡镇政

府或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土地使用审批书证明、企业营业执照、法

人身份证、开户许可证及相关票据等原件和复印件；验收合格的，

在彭阳县政务网站公示 10天，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财务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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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补贴。建设单位申请补贴款时需提交基础建设投资评估报告

或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评审报告（报告需有资质单位出具）。

项目实施主体要充分发挥联农带农机制，通过用工、流转土地、

收购饲草料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六、资金兑付

经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一次性兑付奖补资金。不参

与强制免疫的养殖主体不予补贴。

七、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

模式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工作推进小组，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统筹协

调，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推进工作机制，形成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

项目工作推进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谈志斌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副组长：邓占钊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赵志成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时兴伟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曹国伟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何亮宏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海宏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

李海涛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

工作推进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邓占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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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建设用地。加大对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

培育项目用地的倾斜支持力度。非农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利用

规划、城市规划和农业相关规划的前提下，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优先安排用地计划，及时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保障肉牛“300”“500”

模式经营主体培育建设设施配套用地，确保项目建设任务完成。

（三）强化责任落实。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在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肉牛产业主高质量发展、提高养殖

效益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相关人员，要

明确任务职责，掌握关键环节，按照规模场建设内容和时间，强

化宣传动员和技术指导，督促实施进度，强化资金管理，落实扶

持政策，解决相关问题，切实抓好项目建设，提升产业水平，实

现产业富民。

（四）强化绩效考核。严格按照绩效考核内容、标准进行客

观、公正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和群众满意度，真正发挥项目资金优

势，强力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项目建设目标任务如

期完成。

（五）严格建设期限。在规定的验收终止之日未完成项目或

不按时上报项目资料和自验报告的，不再验收兑现补贴资金。

附件：2.1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

培育项目验收表

2.2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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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项目资金兑现表

2.3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

培育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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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养殖企业培育项目验收表

企业名称 住 址 联系方式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验
收
内
容

（1）累计新型养殖圈棚 平方米；

（2）存栏西门塔尔、安格斯、夏洛莱肉牛 头；

（3）青贮池 立方米；或青贮台 平方米；

（4）集粪场 平方米；

（5）建设办公用房、药房共 平方米、消毒室 ㎡以上，

且生产区、生活办公区、饲草料处理加工区、养殖区、粪污收集

处理区是否分离（是、否）；

（6）是否有围墙大门，大门口建设消毒池（是、否）；

（7）饲草料加工处理及清粪设备是否配套完备（是、否）；

（８）饲草料棚及饲料配送室 平方米；

（９）有土地使用手续（是、否）；

（10）有动物防疫合格证（是、否）。

验收结论

企业确认签字（盖章）：

验收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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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兑现表

单位：万元

龙头企业

名称
地 址 养殖规模 法人 机构代码证号 开户银行

开户

帐号

奖补

资金

经办人

签字
龙头企业盖章（盖章）

人民币（大写）：

项目实施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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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
体培育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关于开展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考核工作的有关要

求和《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方案》，

为加强对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项目

的监督管理，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评价考核对象与指标

依据《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方

案》要求，对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建设项

目工作进展、目标完成情况、资金使用及项目建设效益进行考核。

根据实际情况，评价考核共设立三级指标，一级指标 3个，

二级指标 8个，三级指标 16个。同时，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到

奖惩的进行加分或减分（详见附表）。

二、绩效评价考核

绩效评价以目标任务为导向，按照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客

观公平的原则，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绩效考核组，采取定量评价

与定性评价结合方式，逐项进行实地考核，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全面核实了解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分优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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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优秀（含 90

分）；80-89分（含 80分）为良好；70-79分（含 70分）以上为

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三、绩效考核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项目绩效考核组，具体负责本项目绩效考评工作。对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评分和汇总考评情况。

（二）严格绩效考核

要认真按照考核程序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做到公开、公正、

透明，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及时整改，确保

项目建设达到预期目的。

附表：2.3.1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绩效目标表

2.3.2 彭阳县 2024 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项目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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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1

彭阳县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项目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彭阳县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34

其中：中央补助

自治区补助资金

地方资金 534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培育肉牛“300”模式龙头企业各 3个、“500”模式龙头企

业 2个

评价指标
指标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企业肉牛存栏量 比项目实施前增加 1%

良种率比例 达到 90%以上

资金补助到位率 100%及以上

质量指标
资金管理 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符合方案要求 以方案要求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情况 11月底达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企业收益 较 2024年增加 3%

社会效益指标 示范带动作用 辐射带动周边 75%的养殖户

生态效益

指标

示范推广种养结合、粪污资源化利用

等技术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6%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节本增效意识

较 2024年相比，降低养殖成本 3%

以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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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2
彭阳县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育项目满

意度调查表
调查对象：

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请您在意见栏中填写相应的选项字母

序

号
问题 可选择的选项 你的意见

1 您对 2024年肉“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政策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2 您对 2024年肉“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补贴方式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3 您对 2024年肉“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绩效考核办法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4 您对 2024年肉“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补贴标准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5 您对 2024年肉“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验收考核办法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6 您对技术人员的服务态度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7 您对技术人员技术指导的及时性是否满
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8 您对技术人员在指导的准确性方面是否满
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9 您对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满 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10
在 2024年肉牛“300”“500”模式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支持下，您在肉牛生产上，增产增收
的效果是否显著？

A、显 著 B、较显著
C、不太显著 D、不显著

请您对上述十项及其它您认为有待改善或改变的方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为您提供更好

的服务。


